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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实施规则适用于建筑保温绝热材料自愿性产品认证，包括：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模塑EPS、挤塑XPS、石墨模塑EPS、石墨挤塑XPS）；柔性泡沫橡塑绝热

制品；聚氨酯泡沫塑料；岩棉、矿渣棉制品；玻璃棉制品；硬质酚醛泡沫塑料；

保温浆料；膨胀珍珠岩制品；相变蓄能建筑材料。本文中的产品标准均指最新

版本。

2 认证模式

产品抽样检测＋初始工厂审查＋获证后监督。

3 认证的基本程序

3.1 认证的申请

3.2 产品抽样检验

3.3 初次认证现场审查

3.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3.5 获证后的监督和复评

4 认证实施基本要求

4.1 认证申请

4.1.1 申请单元的划分

4.1.1.1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模塑EPS、挤塑XPS、石墨模塑EPS、石墨挤塑

XPS）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根据其生产工艺不同分为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例如：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挤塑聚

苯乙烯泡沫塑料（XPS）（例如：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石墨挤塑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两类。其中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按密度划分为Ⅰ、

Ⅱ、Ⅲ、Ⅳ、Ⅴ、Ⅵ 6 个单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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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密度范围 单位：kg/m
3

类别 密度范围

Ⅰ 15≤ρ＜20

Ⅱ 20≤ρ＜30

Ⅲ 30≤ρ＜40

Ⅳ 40≤ρ＜50

Ⅴ 50≤ρ＜60

Ⅵ 60≤ρ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按制品边缘结构、绝热性能、燃烧性能、压

缩强度和表皮进行单元划分。

4.1.1.2 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

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按制品形状分为板和管2个单元。

4.1.1.3 聚氨酯泡沫塑料

聚氨酯泡沫塑料按产品用途分为三个单元：I 类——适用于无承载要求的场

合；II 类——适用于有一定承载要求，且有抗高温和抗压缩蠕变要求的场合

（可用于 I 类领域）；III 类——适用于有更高承载要求、且有抗压、抗压缩

蠕变要求的场合（可用于 I 类、II 类领域）。

4.1.1.4 岩棉、矿渣棉制品

岩棉、矿渣棉制品按照制品形式及用途划分单元。按GB/T 25975-2010《建

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单元划分为: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板

(TR15/10/7.5）、岩棉带2个单元；按 GB/T19686-2015《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

单元划分为：建筑屋面和地板用岩棉板、幕墙用岩棉板、金属面夹芯板用岩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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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和内保温用岩棉板4个单元；按GB/T 11835-2016《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

其制品》单元划分为：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岩棉板、矿渣棉板、岩棉带、矿渣

棉带、岩棉毡、矿渣棉毡、岩棉缝毡、矿渣棉缝毡；岩棉贴面毡、 矿渣棉贴面

毡和岩棉管壳 、矿渣面管壳等 14个单元，共计20个单元。

4.1.1.5 玻璃棉制品

玻璃棉产品按其形态划分单元，分为：玻璃棉、玻璃棉板、玻璃棉带、玻璃

棉毯、玻璃棉毡和玻璃棉管壳6个单元。

4.1.1.6 硬质酚醛泡沫塑料

硬质酚醛泡沫塑料按制品的压缩强度和外形分3个单元：I 类——管材或异

型构件，压缩强度不小于 0.10MPa（用于管道、设备、通风管道等）；II 类—

—板材，压缩强度不小于 0.10MPa（用于墙体、空调风管、屋面、夹芯板等）；

III 类——板材、异型构件，压缩强度不小于 0.25MPa（用于地板、屋面、管道

支撑等）。

4.1.1.7 保温浆料

保温浆料可分为有机保温浆料和无机保温浆料两类，在每一类产品中按其轻

骨料种类的种类划分单元：有机聚苯颗粒、膨胀珍珠岩、玻化微珠等为不同单元。

4.1.1.8 膨胀珍珠岩及其制品

a）膨胀珍珠岩按堆积密度划分单元：分为ρ≤70，70＜ρ≤100，100＜ρ

≤150， 150＜ρ≤200，200＜ρ≤250，5 个单元。

b）膨胀珍珠岩制品按用途划分单元，分为建筑物用膨胀珍珠岩绝热制品

（用 J 表示）、设备及管道、工业炉窑用膨胀珍珠岩绝热制品（用 S 表示）2

个单元。

4.1.2 申请文件

申请人应提交正式申请并随附认证机构有关规定所要求的文件:

a）生产厂概况；

b）生产厂质量管理文件；

c）产品生产依据的标准、性能指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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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产品检验报告；

e）生产/检验所需的主要设备、仪器清单及检测设备计量检定证书。必要时，

提供委托检验协议和有关证明材料；

f）产品描述；

g）关键原/辅材料供应商清单。

4.2 样品检测

4.2.1 根据认证人的申请进行抽样检验，检验机构应为本机构或具有同等资

质的检验机构，抽样单位应为本机构或当地质检机构。

4.2.2 检测项目

a）模塑/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

照 GB/T 10801.1-2002《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DB13/T 2582-2017

《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通用技术要求》制定。各种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检

测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见附件 2。

b）挤塑/石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

照 GB/T 10801.2-2018《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或DB13/T2580-

2017《二氧化碳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通用技术要求》制定。各种挤塑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检测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见附件 2。

c）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照 GB/T17794-2008

《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制定。各种柔性泡沫橡塑检测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

目见附件 2。

d）聚氨酯泡沫塑料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照 GB/T 21558-2008《建

筑绝热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制定。各种聚氨酯泡沫塑料检测所需样品数量及

检测项目见附件 2。

e）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板、岩棉带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按GB/T

25975-2018《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执行；建筑屋面和地板用岩棉板、建

筑幕墙用岩棉板、建筑金属面夹芯板用岩棉板、建筑钢结构和内保温用岩棉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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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按 GB/T19686-2015《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执行；绝

热用岩棉、矿渣棉、岩棉板、矿渣棉板、岩棉带、矿渣棉带、岩棉毡、矿渣棉毡、

岩棉缝毡、矿渣棉缝毡；岩棉贴面毡、 矿渣棉贴面毡和岩棉管壳 、矿渣面管壳

等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按GB/T 11835-2016《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

品》执行。各种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检测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见附件2。

f）玻璃棉及其制品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照 GB/T 13350-2017《绝

热用玻璃棉及其制品》制定。各种玻璃棉及其制品检测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

见附件 2。

g）硬质酚醛泡沫塑料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照 GB/T 20974-2014

《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制品（PF）》制定。各种硬质酚醛泡沫塑料检测所需样品

数量及检测项目见附件 2。

h）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照 JG/T 158-2013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制定。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检测所需样

品数量及检测项目见附件 2。

i）膨胀珍珠岩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照 JC/T 209-2012《膨胀珍珠

岩》制定。各种珍珠岩检测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见附件 2。

膨胀珍珠岩制品的检测组批规则及检测项目参照GB/T 10303-2015《膨胀珍

珠岩绝热制品》制定。各种膨胀珍珠岩制品检测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见附件

2。

4.3 初始工厂审查

4.3.1 工厂审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申报资料符合要求后进行工厂审查。

工厂审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产

规模，一般每个加工场所为 2 至 6 个人日。

4.3.2 工厂审查内容

4.3.2.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为本规则覆盖产品初始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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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基本要求。需要时,按照认证机构相关规定执行。

4.3.2.1 产品一致性检查

a）申请认证产品的关键原/辅材料是否与申报时一致；

b）申请认证产品是否按照规定的检测频度进行检测；

c）现场抽取样品进行产品质量性能检测。

4.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4.1 认证结果评价

4.4.1.1 样品检测

检测项目应全部合格，如有任一不合格，则认证终止，申请人经整改后可重

新申请认证。

4.4.1.2 初始工厂审查

评价结果可分为三个等级：

a）如果整个审查过程中未发现不符合项，则工厂审查通过；

b）如果发现轻微的不符合项，不危及到认证产品符合标准时，工厂应在规

定时间内采取纠正措施，报审查组确认或经现场验证其措施有效后， 则工厂审

查通过；

c）如果发现严重不符合项或生产厂的质量保证能力不具备生产满足认证要

求的产品时，则工厂审查不通过。

4.4.2 认证结果的批准

认证机构对工厂审查和样品检测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工厂审查以及样品检测

均符合要求，经认证机构评定后，颁发认证证书。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认证机

构的要求。

4.4.3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

包括工厂审查时间、样品检测时间、认证结论评定和批准时间、证书制作时间。

样品检测时间为根据建材绝热产品的检验项目所需的时间决定，一般情况下，

不超过该产品按相关标准检测的两倍工作日时间。



9/ 18

提交工厂审查报告时间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认证结论评定、批准时间以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4.5 获证后的监督

4.5.1 获证后监督检查频次

4.5.2 一般情况下从获证后的 12 个月起，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4.5.3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a）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b）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有足够信息表明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

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5.2 监督的内容

4.5.2.1 方式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为:工厂检查 + 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样品检测。

4.5.2.2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检查按《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实施。工厂质量保

证能力检查的时间为每个加工场所 1-4 个人日。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从获证起的 5 年内，其检查范围应覆盖《工厂质量

保证能力要求》的全部内容。

4.5.2.3 产品一致性检查

同本规则 4.2.2.2 的规定。

4.5.2.4 样品检测

获证起的 5 年内，对生产厂的获证产品，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单元的产品

进行性能检测，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见附件 2。

4.5.3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监督检查合格后，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并使用认证标志。如果存在不符合

项，则应在 3 个月内进行整改。逾期将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并对外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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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认证证书的保持和变更

5.1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

本规则覆盖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证书的有效性依靠认证机构定

期的监督获得保持。

5.2 认证证书的变更

5.2.1 变更程序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变更与已经获得认证产品同一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

应从认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认证机构应核查变更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确认原认证结果对变更产品的有效性，根据差异做补充检测或检查,并根据认证

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5.2.2 样品要求

按照变更程序要求，对变更产品进行参数比较，确认需进行检验的产品，并

根据附件 2 的要求检验。

5.3 认证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认证的暂停、注销或撤销按产品认证的有关规定的要求执行。

6 认证标志使用的规定

6.1 认证标志的使用

生产企业在通过认证并取得认证证书后，可以在获准认证产品上使用认证标

志。

6.2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见《自愿性认证标志使用指南》。

7 收费

认证收费由本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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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为保证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与已获型式试验合格的样品的一致

性，工厂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 职责和资源

1.1 质量负责人

工厂应在组织内指定一名质量负责人，无论该成员在其他方面

的职责如何，应具有以下方面的职责和权限：

a）负责建立满足本文件要求的质量体系，并确保其实施和保持；

b）建立文件化的程序，确保认证标志的妥善保管和使用，确保

加贴认证标志的产品符合认证标准的要求；

c）确保认证产品受控零部件和材料变更时向认证机构申报确认；

d）与认证机构保持联络并协调有关认证事宜。质量负责人应具

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1.2 资源

工厂应配备必须的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以满足稳定生产符合认

证标准的产品要求；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质量

有影响工作的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建立并保持适宜产品生产、检

验试验、储存等必备的环境。

2 文件和记录

2.1 质量文件

工厂应建立、保持文件化的认证产品的质量计划或类似文件，

以及为确保产品质量的相关过程有效运作和控制需要的文件。质量

计划应包括产品设计目标、实现过程、检测及有关资源的规定，以

及产品获证后对获证产品的变更（标准、工艺、关键件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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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管理等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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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产品设计标准或规范应是质量计划的其中一个内容,其要求应不

低于有关该产品的国家标准要求。

2.2 文件控制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以对本文要求的文件和资料进

行有效的控制。这些控制应确保：

a)文件发布前和更改应由授权人批准，以确保其适宜性；

b)文件的更改和修订状态得到识别，防止作废文件的非预期使

用；

c)确保在使用处可获得相应文件的有效版本。

2.3 质量记录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质量记录的标识、储存、保管和处

理的文件化程序。质量记录应清晰、完整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求

的证据。

质量记录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二年。

3 采购和进货检验

3.1 供应商的控制

工厂应制定对关键材料的供应商的选择、评定和日常管理的程

序，以确保供应商具有保证生产关键材料满足要求的能力。

工厂应保存对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日常管理记录。

3.2 受控零部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受控零部件和材料的检验或验证的程序，

以确保受控零部件和材料满足认证所规定的要求。

受控零部件和材料的检验可由工厂进行，也可以由供应商完成。

当由供应商检验时，工厂应对供应商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工厂应保存受控零部件和材料的检验或验证记录、确认检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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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及供应商提供的合格证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

4 生产过程控制和过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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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序控制

工厂应对关键生产工序进行识别，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应具备相

应的能力，如果该工序没有文件规定就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时，则应

制定相应的工艺作业指导书，使生产过程受控。

4.2 环境控制

产品生产过程中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工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

足规定的要求。

4.3 过程监控

工厂应对影响产品主要性能和产品认证评价指标的关键参数及

其控制做出明确规定，且符合设计要求。

4.4 设备维护保养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生产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的制度。

4.5 过程检验

工厂应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进行检验，以确保产品符合要

求。

5 产品检验

工厂应制定并保持文件化的产品检验程序，以验证产品满足规

定的要求，检验程序应包括检验项目、内容、方法、判定等，并应

保存检验记录。

具体的检验要求应满足相应产品的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6 检验试验设备

用于检验和试验的设备应定期校准和检查，并满足检验试验能

力。校准应溯源至国家基准或标准。对自行校准的，则应规定校准

方法、验收准则和校准周期等。设备的校准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

人员方便识别。应保存设备的校准记录。

7 不合格品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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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应建立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应包括不合格品的标识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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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和处置及采取的纠正、预防措施。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应重

新检测。对重要的返修应作相应的记录。应保存对不合格品的处置

记录。

8 内部审核

工厂应建立文件化的内部质量审核程序，确保质量体系的有效

性和认证产品的一致性，并记录内部审核结果。

对工厂的投诉尤其是对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投诉，应保存记

录，并应作为内部质量审核的信息输入。

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并进行记录。

9 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工厂应对批量生产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的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

制，以使认证产品持续符合规定的要求。

工厂应建立产品关键材料、结构等影响产品符合规定要求因素

的变更控制程序。认证产品的变更（可能影响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

或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在实施前向认证机构申报获得批准后方

可执行。

10 包装、搬运和储存

工厂所进行的任何包装、搬运操作和储存环境应不影响产品符

合规定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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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筑保温绝热材料产品检验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

1 抽样原则

应按照申请单元送样，每一个申请单元抽一组试样。

2 每一单元的保温绝热制品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

表 1 塑料、橡塑制品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

产品种类 组批 规格尺寸（mm） 数量 检验项目

EPS

统一规格产品数量不

超过2000m
3

制品 3 尺寸、外观

100×100 14

表观密度、压缩强度、尺寸变化率、吸

水率

300×300 2 导热系数

XPS

同一类别、统一规格

的产品300m
3
一批，不

足300m
3
的按一批计

制品 6 尺寸、外观

100×100 8 压缩强度、尺寸稳定性

300×300 2 导热系数

150×150 3 吸水率

柔性泡沫橡塑

绝热制品

同一配方、同一工

艺、同一批次

制品 15m
2

尺寸、外观、表观密度、燃烧性能、导

热系数

聚氨酯泡沫塑

料

同一配方、同一工艺

条件生产的产品每

1000m
3
为一批

制品 5m
2

尺寸偏差、外观

制品 15m
2

芯密度、压缩强度或形变10%压缩应力、

压缩蠕变、导热系数、尺寸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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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酚醛泡沫

塑料

同一配方、同一工

艺。同一规格、同一

类型连续生产的产品

每300m
3

制品 3m
2

表观密度允许偏差

制品 5m
2

外观、尺寸及允许偏差

制品 15m
2

燃烧性能、压缩强度、压缩蠕变、尺寸

稳定性、导热系数

胶粉聚苯颗粒

保温浆料

30t为一批，不足一

批以一批计

轻骨料 3g 堆积密度、粒度

胶粉 5kg

初凝时间、终凝时间、安定性（试饼

法）、拉伸粘结强度、浸水拉伸粘结强

度

保温浆料 50kg

湿表观密度、干表观密度、导热系数、

蓄热系数、抗压强度、压剪粘结强度、

线性收缩率、软化系数、难燃性

膨胀珍岩制品

粉料100m³为一批，

制 品 10000 块 为 一

批，不足一批的以一

批计

粉料、制品

粉料 8L，

制品80块

堆积密度、质量含湿率、粒度、导热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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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

产品种类 组批

批量大小
样本

大小
检验项目

管壳/包 棉/包
板、毡

/m
2

建筑外墙外保

温用岩棉板、

岩棉带

同一原

料、同一

生产工

艺、同一

品种、稳

定连续生

产

≤15 ≤150 ≤1500 2

纤维平均直径、渣球含量、外观、尺寸

偏差、尺寸稳定性、吸湿率、憎水率、

导热系数

25 250 2500 3

50 500 5000 5

90 900 9000 8

150 1500 15000 13

280 2800 28000 20

＞280 ＞2800 ＞28000 32

建筑用岩棉板

（屋面和地板

用、建筑幕墙

用）

同一原

料、同一

生产工

艺、同一

品种、稳

定连续生

产

≤15 ≤150 ≤1500 2

外观、尺寸、密度、纤维平均直径、渣

球含量、酸度系数、导热系数

25 250 2500 3

50 500 5000 5

90 900 9000 8

150 1500 15000 13

280 2800 28000 20

＞280 ＞2800 ＞28000 32

绝热用岩棉、

矿渣棉、岩棉

板、矿渣棉板

同一原

料、同一

生产工

艺、同一

品种、稳

定连续生

产

≤15 ≤150 ≤1500 2

外观、尺寸、密度、纤维平均直径、渣

球含量、导热系数

25 250 2500 3

50 500 5000 5

90 900 9000 8

150 1500 15000 13

280 2800 28000 20

＞280 ＞2800 ＞28000 32

注：此表中检验项目根据产品类别按照标准规定执行，绝热用岩棉、矿渣棉的抽样按照标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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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玻璃棉及其制品所需样品数量及检测项目

产品种类 组批 批量大小 样本大小 检验项目

管壳/包

同一原料、同一生产

工艺、同一品种、稳

定连续生产且同一批

被检产品时限不得超

过一星期

15 2

外观、长度、内径、厚度、密度、纤维

平均直径、渣球含量、含水率、导热系

数

25 3

50 5

90 8

150 13

280 20

＞280 32

棉/包

同一原料、同一生产

工艺、同一品种、稳

定连续生产且同一批

被检产品时限不得超

过一星期

150 2

纤维平均直径、渣球含量、导热系数、

250 3

500 5

900 8

1500 13

280 20

＞280 32

板、带、毡、

毯/m
2

同一原料、同一生产

工艺、同一品种、稳

定连续生产且同一批

被检产品时限不得超

过一星期

1500 2

外观、长度、宽度、厚度、密度、纤维

平均直径、渣球含量

2500 3

5000 5

9000 8

15000 13

28000 20

＞280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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